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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教師評鑑輔導辦法 

99年 6月 22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1月 2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輔導教師評鑑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進行教學、研究、輔導、服務

等項目之改善，特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九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師評鑑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者依規定於接獲通知一個月內向所

屬系級單位提出自我改善計畫，學系（所）依其改善計畫，於二週內

提報輔導小組建議名單，陳報校長核定。 

第三條 輔導小組由院級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學系（所）主任、

相關教師代表及校內教學優良、研究成果優秀與具輔導熱誠之教師組

成，實施方式由小組自訂。 

第四條 輔導過程如需佐證資料得由相關行政單位（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及研

究發展處等）協助提供。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